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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盛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

动人变更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御科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发生

变更，由庞敏变更为御科集团有限公司，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御科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大宗交易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更，由庞敏、白梅变更为任晓更，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： 

1、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：北京银海康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刘利锋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√其他，具体为御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御科集团”）

和北京银海康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银海合伙”）的实际控制人均

为任晓更，刘利锋为御科集团有限公司监事。 

3、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时间期限：长期，2023 年 4 月 20 日至今； 

4、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：否 

 

二、变更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御科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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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 
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马坡段 60号院 1幢 1至 5

层 101内 4层 408 室 

注册资本 1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 2020年 1月 9日 

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

法定代表人 任晓更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控股股东名称 任晓更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任晓更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任晓更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3年 7月 18日，御科集团召开股

东会，同意收购盛知股份 4,550,000

股股份。 

 

（二）合伙企业 

企业名称 北京银海康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住所 
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马坡段 60号院 1幢 1至 5

层 101内 3层 01 

实缴出资 220万元 

成立日期 2023年 4月 20日 

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任晓更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
任晓更持有银海合伙 98%的股权且担任执行事

务合伙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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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3年 7月 18日，银海合伙召开合

伙人会议，同意收购盛知股份

1,040,000股股份。 

 

（三）自然人 

姓名 任晓更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7年 9月至 2019年 5月北京星箭长空测控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2017年 6月至今任

北京晟顺普辉光电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兼经

理；2022年 8月至今任御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

董事兼经理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御科集团有限公司，投资管理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马坡段 60号院 1幢 1至 5

层 101内 4层 408 室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御科集团 96%的股权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否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 

姓名 刘利锋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8年 1月至 2022年 5月，任北京北斗星通

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部总经理，主要

从事投融资、资产运作及募投项目管理工作；

2022年 6月至 2022年 10月，任北京九成兴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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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，主要负责内部行政

事务；2022年 11月至今，任御科集团有限公

司监事，负责公司相关管理工作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御科集团有限公司，投资管理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马坡段 60号院 1幢 1至 5

层 101内 4层 408 室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御科集团 1%的股权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否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 

三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3 年 8 月 29 日，收购人御科集团、银海合伙、刘利锋与庞敏、盛业科技签署了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的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，收购人御科集团受让

庞敏持有的盛知股份 2,730,000 股股份（股比 42.00%）、受让盛业科技持有的盛知股份

1,372,600 股股份（股比 21.12%）；银海合伙受让庞敏持有的盛知股份 1,040,000 股股份

（股比 16.00%）；刘利锋受让庞敏持有的盛知股份 780,000 股股份（股比 12.00%）。同日，

收购人御科集团与李泓成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，御科集团受让

李泓成持有的盛知股份 447,400 股股份（股比 6.88%）。 

由于本次收购股份存在部分限售股，本次收购将分两次进行股份交割。在《股份转让

协议》生效后进行第一次股份交割，转让方将可流通的合计 2,120,000 股股份（股比

32.62%）过户至收购人名下，御科集团、银海合伙、刘利锋获得股份的股比为 20.62%、

7%、5%。 

同日，收购人御科集团、银海合伙、刘利锋与庞敏、盛业科技、李泓成签署了《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》和《股份质押协议》。转让方庞敏、盛业科技、李泓成将其持有的盛知股份

限售股份 4,250,000 股（股比 65.38%）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御科集团行使，并将上述

限售股份及其派生权益质押给御科集团。 

收购人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御科集团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可控制盛知股份 98%的表决

权，御科集团成为盛知股份的控股股东，任晓更成为盛知股份的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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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人取得挂牌公司控制权后，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要求行使

股东权利，本次收购对挂牌公司的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及业务独立将不会产生影响，

挂牌公司仍具备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，在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于同日在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(www.neeq.com.cn)披露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于同日在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

平台(www.neeq.com.cn)披露。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御科集团将成为盛知股份的控股股东，任晓更将成为盛知股

份的实际控制人。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，收购人御科集团、银海合伙、刘利锋不以任

何形式转让所持有的挂牌公司的股份。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它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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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收购人的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二）收购报告书； 

（三）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、《股份质押协议》 

 

 

北京盛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8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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